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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发布医药医械新政，助力产业再上新台阶

近日，深圳发布《深圳市全链条支持医药和医疗器械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助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在创新研发攻关、人工智能应用、生产制造、

推广应用、企业出海等领域提质升级。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全面激发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创新活力，覆盖产业新技术新赛道。创新医

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作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和较高的产

业附加值，能为重大疾病提供新型治疗手段，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近年来，深

圳积极布局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纳入“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打造。其中，

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从 2014 年 203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 503 亿元，处于国内第二梯队；

医疗器械产值从 2014 年 239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 990 亿元，产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

本次《措施》的出台，为深圳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提出一系列新举措，将推动

相关产业再上新台阶。在医药产业发展方面，一是积极布局创新赛道。提出要加大“深

医专项”资金投入，集中力量突破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风湿免疫

疾病等重点领域的医药科技底层技术；聚焦核酸药物、小分子创新药物等方向引进或

自主培育一批创新药成果，对完成临床试验并实现海内外上市的 1类创新药，面向其

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研发环节，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2000 万元、3000 万

元资金奖励。二是建立应用支持体系。明确将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提升临床试验服务

效能，包括优化市内临床试验院内流程，提高临床试验伦理审查时效等。三是支持成

果生产转化。支持搭建创新医药生产线，尤其是基于合成生物技术的创新药产线；加

大专业园区空间的供给，每年至少新增 20 万平方米产业用地和 100 万平方米的专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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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四是强化市场准入支持。明确将完善产品采购模式，在深圳医药集采平台开设挂

网绿色通道，将挂网时间缩短至 15 个工作日内；鼓励公立医疗机构在国家医保谈判药

品目录发布后的 1 个月内召开药事会，评估和监管创新药品的使用；扩大“深圳惠民

保”等商业保险保障范围，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药“应保尽保”，推动保险公司开发

覆盖更多创新药品的保险产品。五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提出在新药靶

点挖掘与验证、新型药物筛选、用药安全仿真分析等研发环节，布局人工智能医药研

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项目；支持创新企业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及相关研发服务平台

加强合作，开展高端治疗装备智能化升级改造、独立软件开发等创新医疗器械开发，

将按研发合同费用的 15%（不超过 200 万元）给予委托研发企业支持。在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方面，《措施》提出要引导高端医疗设备创新提质。一是重点聚焦高端医学影像、

医用机器人、高性能植介入器械、体外诊断、生命监护与支持、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

统等方向，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引导各方资源开展联合攻关。二是掌握

医学影像关键成像、精准导航控制、脑肌电采集与意图识别等医疗器械研发关键技术，

做好高端医疗器械研发能力的技术储备。未来，相信在政策、技术与市场的合力下，

深圳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将加大创新研发的力度，夯实相关产业核心竞争力，迸发新

的活力。

第二，全力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国际化布局，拓展全球市场新空间。近年来，

医药和医疗器械出口市场快速增长。我国医药和医疗器械出口额从 2002 年 20.3 亿美

元增长到 2024 年 1079.64 亿美元，但也面临国际贸易摩擦、关税政策等问题。为支持

深圳相关产业“走出去”，《措施》提出以下举措。一是支持产品多元化出口，降低

对单一出口渠道的依赖。加大对通过美国、欧洲、日本、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金砖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药品监管机构等批准上市并实现销售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的支持

力度；在综合保税区建立医疗器械维修翻新中心，为“走出去”的医械企业海外维修

产品提供税收优惠、物流优化等服务保障。二是推动重点企业国际化经营，自主出海。



支持重点药械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开展跨境投融资并购，进行海外药械注册证申

报，推动药械产品在海外直接上市。还将搭建深圳市药械企业海外市场拓展服务平台，

提供研发、检验检测、注册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推动初创企业“借船出海”走出去，

使产品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借船出海”是指以跨境许可授权、跨境研发合作等方式

与跨国药企或境外成熟平台合作，借助合作伙伴的市场渠道和监管经验，加快市场准

入速度的一种出海模式。针对该模式，《措施》提出支持初创药械企业通过跨境技术

许可交易、跨境研发合作等方式出海发展，对于药械企业向海外公司授权产品海外研

发销售权益的，按企业获得首付款金额的 5%（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予以资金奖励。

四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走出去”的同时大力开展“引进来”。将在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向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扩大开放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

用试点，并积极争取将试点范围拓展到河套合作区。在上述政策支持下，深圳医药和

医疗器械产业有望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全方位强化金融支撑作用，为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药和医疗器械创新的基础仍存在一定短板，创新水平还存在差

距，同时创新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风险高、投资大、周期长。面对这一行业特性，银

行等金融机构应积极介入其中，做好相应金融服务。一是针对相关企业和项目加大资

金支持力度，可提供科创研发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授信产品；可开发临床试验责

任险等定制化保险产品；可实施投贷联动等措施缓解研发企业的资金压力。二是为企

业生产制造提供担保贷、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贷款、设备融资租赁、订单融资、

应收账款融资、生物医药产品责任险等产品和服务的组合，支持企业经营周转。三是

为出海企业做好跨境金融支持，如提供出口融资、全球现金管理、跨境并购贷款、内

保外贷、人民币跨境结算等产品和服务。同时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可加强联动，基于

保险增信，创新“走出去”企业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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